
沧语函〔2025〕4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语委、教育局、宣传部、民宗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团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武装部，市语

委各成员单位，市直各学校：

经国务院批准，自 1998 年起，每年 9 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

宣传周（以下简称推普周）。《河北省实施<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办

法》规定每年 9 月为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宣传月（以下简称双

推月）。根据《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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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根据《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8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

动的通知》和《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8

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》(冀语函〔2025〕4 号)精神，

2025 年 9 月第三周为第 28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（以下简称推普

周）。《河北省实施<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办法》规定每年 9 月为推广

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宣传月（以下简称双推月）。为做好我市第 28

届推普周和双推月宣传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服务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为重点，以服务沧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中心，推进推普助力乡村振

兴，全面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，充分发挥语言文字

在建设经济强省、美丽沧州中的重要作用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，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本届推普周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15 日至 21 日

四、组织领导

全市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在市语委组织推动下，由市教育局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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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，与市委宣传部、市民宗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文化

广电和旅游局、沧州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和团市委等八部门共同组织

开展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在县语委组织推动下，

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牵头，与宣传、民宗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文广旅、共青团、少先队等部门及军队相关单

位共同组织开展。各单位、各学校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在本单位、

本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机构领导下组织开展。

五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组织开展全市宣传活动。全市相关部门、单位围绕活动主

题，分别开展以下特色鲜明、形式多样的推普周和双推月活动。

1.市教育局牵头组织举办全市推普周重点活动。在青县组织全市

推普周启动仪式暨沧州市优秀教师教育事迹报告会，组织朗诵剧《遇

见 俊秀》巡演；组织第三批市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遴选；组织省级中

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试点申报校遴选；组织沧州市第三届中学生辩

论赛校赛选拔赛。全市各职业院校开展“职业技能+普通话”培训活动。

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开展一基地一特色活动。全市

中小学开展“典耀中华”“读经典、我思考”主题读书行动，组织全市

中小学生读书节。开展诗经进校园活动。

2.市委宣传部推动市级媒体积极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

成就，报道基层推普典型。

3.市民宗局组织我市民宗系统开展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主题宣传活动。

4.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各地积极开展“普通话+职业技

能”宣传活动。

5.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指导各级文化馆、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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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窗口”和旅游场所，开展经典诵读、语言文字特色展、全面阅读、

普通话导览服务等宣传教育活动。发挥行业引领作用，组织全市各级

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视听平台在推普周期间积极开展集中宣传。

6.沧州军分区战备建设处组织开展新兵推普训练和“军地联合”

推普活动，抓好部队普通话学习教育和语言战斗力提升。

7.团市委组织全市青年学生积极参加“推普助力乡村振兴”社会

实践志愿服务活动。

（二）市语委各成员单位做好行业系统宣传工作。市语委各成员

单位要结合活动主题，组织开展具有特色的宣传活动，进一步加强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，提高干部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

力。

（三）各地因地制宜组织宣传活动。各地语言文字、教育、宣传、

民族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文化广电和旅游、共青团等部门和军队

相关单位，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，紧扣本届推普周主题和宣传重点，

将推普周宣传活动与本系统日常工作有机融合，鼓励学校、社区、企

事业单位等积极参与，深入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传活动，

挖掘并展示地方很本系统典型经验和优秀案例，探索打造语言文化类

品牌活动。国家、省、市三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示范带动辐射作用，

指导开展质量高、特色鲜明、有影响力的推普宣传活动。

（四）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发挥

语言文字工作基础阵地作用，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周和双推月宣

传教育活动，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、

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平台载体，拓展推普活动的领域和范围，

结合实际开展“中华经典诵读”“规范汉字书写”“成语探华夏”“书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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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·典耀中华”等主题日活动。中小学校组织开展升旗仪式、班会、

队会、团会、经典诵读、规范汉字书写等活动；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

学校组织开展适合大中专学生特点的经典诵读、演讲、语言文字知识

竞赛等活动。鼓励高校面向农村地区、民族地区开展送教下乡、送经

典下基层等社会实践活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级教育（语言文字工作）部门要高度

重视推普周有关工作，精心策划推普周活动方案，大力宣传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典型，推出 1—2 个重点活动，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组

织有效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活动方案和总结（含文字、图片、活动

亮点、典型案例等）请分别于 2025 年 9 月 5 日前、9 月 20 日前报送

沧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

要积极会同宣传部门、广电部门，大力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的重要意义和推普工作的具体举措、实际成效；要充分利用好新媒

体平台，增加宣传互动性，提升宣传集聚效应。要严把宣传方向，严

防任何机构和个人借推普周搭车开展商业宣传和活动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发挥推普周和双推月引

领作用，将推普周宣传活动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，完善推普长效机制，

促进推普工作的广泛性、持续性、实效性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四）严守各项要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

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，举办简约、精

彩、创新的推普宣传活动。要力戒形式主义，为基层减负，防止盆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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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、一阵风式活动，推动推普工作走心走实。要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

加强风险防范，确保推普周各项活动安全平稳有序。

联系人：沧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崔利平 郭欣怡

联系电话：3170658；3175307

电子邮箱：czhshywb@126.com


